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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淪與拯救交替的世代 

經文: 士師記二 7，10-11，18-21 

序言 

今天要分享經文記在士師記二 6-三 6，是屬於士師記引言的最後一段。這個學者

稱為「雙重引言」的第二部分，主要是神學信息的傳講，評論當時以色列人在信

仰上的轉變；或說是沉淪。今天，我節錄了六節經文來顯現當時的以色列人，信

仰沉淪的過程。先把經文讀一次。 

這幾節經文告訴我們，當以色列人不再紀念耶和華，而去事奉諸巴力以後，

以色列就進入一個緊接一個的向下沉淪的惡性循環中。二 20b-三 6 的經文紀載，

耶和華上帝對以色列人所行惡事進行審判，也說明為什麼神為何讓迦南人繼續存

留的理由。細讀這段引言，可觀察到當時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的轉變，及轉變後現

實生活中的沉淪。跟隨生活沉淪而來的就是上帝審判的宣告。因此，今天分享的

經文中，主要信息可分成三大部分。最後，我們可以一起來思考，這段經文對當

代的信徒有什麼啟示。 

一、從信靠的世代到無知的世代(2:7-11) 

士師記的記載延續了約書亞記，開始記載以色列百姓在約書亞死後的另一段歷史。

約書亞記的最後 (24 章) 記載了約書亞在士劍，聚集以色列的各個支派，提醒他

們要記得，過去耶和華上帝的救恩，並且帶領這些以色列百姓，再次向神立約。

立約後，約書亞記的二十四:28 的經文說，於是約書亞解散百姓，各自回到自己

的地業去了。 

士師記二:6 以後的經文，記載了立約之後的事。於是，士師記二:6 接續地說，

約書亞解散百姓，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地業，佔各自的地。「回到自己的地業，

佔各自的地」，這是當時的以色列人，守約的表示。佔領迦南本來就在他們與神

的恩約中，如今他們開始履行與神所立的恩約。二 7 的經文接著說，「約書亞在

世的日子和他死了以後，那些見過耶和華為以色列所做一切大事的長老還在世的

時候，百姓都事奉耶和華。」更強調了這樣的觀念。 

「百姓都事奉耶和華」也是為了凸顯以色列人後來的違命背約實在是不應該。

跟隨約書亞進入迦南地第二代人，雖然不像摩西從埃及領出來的第一代人，親眼

見過埃及的十災、過紅海，或是西乃山的立約。但是，這些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卻

曾經歷曠野漂流，踏乾土過約旦河，及耶和華如何帶領他們進迦南，為他們征戰

的歷史。這些由民族存留的記憶及自身經歷所累積的歷史意識，使當時尚活著的

長老、百姓堅持信仰，過事奉耶和華上帝的日子。 

然而，約書亞所吩咐的事，傳到了第三代的以色列民就失憶了，轉而去拜迦

南當地的神明-巴力。2:10-11 那世代的人也都歸到自己的列祖。後來興起的另

一世代不認識耶和華，也不知道他為以色列所做的事。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

為惡的事，去事奉諸巴力。上面的經文顯示，第三代的以色列民不認識耶和華上

帝，喪失了家族記憶，本身也沒有經歷過神的大能。這些人向現實的環境妥協，

開始融入當時迦南人的生活，逐漸轉而事奉當地的神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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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新的一代，忘記了他們曾經是神的百姓，在神的恩約中，從埃及那個為

奴之地，被拯救出來，使他們成為自由之身，可以敬拜上帝。或許，他們不願意

再處身於他們的祖先與耶和華上帝所訂的恩約中，拒絕接受這位神與他們之間的

關係。 

二、向下沉淪的惡性循環 (2:18-19) 

接續上一個段落的經文，二:18-19 顯現出，離棄與耶和華上帝之間的恩約的以色

列人的所做所為。離棄與神的聖約後，以色列百姓並沒有得到所要的自由，反而

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之中。這種惡性循環就是: (1)以色列人悖逆，離棄與神所訂的

恩約；(2)以色列人受到外族的欺壓；(3)以色列人受苦，向神呼求拯救；(4)以色

列人蒙神施恩拯救；(5)獲救後又再次悖逆，離棄神。這樣的事周而復始的發生，

成為士師記中，以色列人向下沉淪的惡性循環。如何避免在信仰上像當時以色列

人一般的向下沉淪的惡性循環？其中的答案就是好好的守主日，過敬拜的生活。 

波士頓大學宗教社會學教授 Peter Berger 看到「人在敬拜中的重要意義」。

敬拜中，人祈求得以安身立命，找到認同，甚至超越生死。因此，敬拜時，首先

「必須做的事情」就是感恩。這是為什麼在申命記中摩西規定，以色列人要將初

熟土產奉獻給  上帝；第二就是必須「述說起當說的話或故事」。因為經由這些

話語，讓後世的子孫經由存憶「祖先蒙救贖的故事」，延續信仰上的感動。得以

在上帝的話語中重新立志、重新「信仰告白」。 

我們祈求聖靈上帝動工，讓現今參與敬拜的屬神子民，經由存憶屬靈祖先的

故事，觸動我們的心靈。藉著主日的敬拜與事奉，我們這一群新以色列人在詩歌

的敬拜讚美中感恩，在禱告與奉獻中感恩，也在神的話語中被提醒，那些屬靈的

先人們，如何蒙上帝的恩典、被拯救的故事。這些故事使信仰上屬於亞伯拉罕的

子孫，得以在上帝的話語中重新立志、重新「信仰告白」。 

很遺憾！士師記中，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有了土地後，就忘記要繼

續聆聽祖先的故事，忘記感恩，忘記了他們是什麼人。周而復始的悖逆、違約，

惹耶和華上帝發怒，最後的結果就是，施行審判，以色列人承擔後果。 

三、上帝對以色列民的審判(二 20-三 6) 

合和本所說的，「因為這國…」，在2019年現代中文譯本，翻譯成「既然這人民…」。

這人民在原文中，不再是舊約中，通常用來稱呼以色列人為神子民的「人民」，

而是用來描述外邦異族或國家的字眼。換句話說，因為以色列人的悖逆與背約，

在耶和華眼中已經不再視其為神的百姓，揀選的子民。既然以色列人不再被看作

神的選民，他們也成了原來迦南眾多民族中的另一支罷了。如此，耶和華上帝有

需要再為他們趕出其他的迦南民族嗎？因此，「我 (耶和華上帝) 必不再從他們

面前趕出任何一個，」。 

上帝可以問我們類似的問題。成為基督徒後，假如我們不照著聖經的教導來

生活，還是像世俗人一模樣，沒什麼分別。試問上帝還需要為我們驅趕周遭的仇

敵嗎？士師記讓我們看到，當以色列人沾染迦南的文化，效法迦南人的生活方式

去拜巴力，不再與迦南人有所分別的時候，如同劉光啟牧師所言，「此後的征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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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不再是開疆闢土，而只是為擺脫敵人管轄及壓迫制的瀕死掙扎。」。 

雖然神對祂的百姓失望，他的慈愛還是為以色列人留下機會。「為要藉此考

驗以色列是否肯謹守遵行耶和華的道，像他們列祖一樣地謹守。耶和華留下那些

國家，不將他們速速趕出，也不把他們交在約書亞的手中。」(22-23)。這似乎是

神要留給以色列人的測驗與機會。測驗的主要課題記載在士師記 三 1-2。耶和華

留下這些國家，為要考驗所有未曾經歷迦南任何戰役的以色列人，只是為了要以

色列人的後代認識戰爭，教導他們，尤其那些未曾認識這些事的人。「認識戰爭，

教導他們」不僅僅是知道進入迦南後戰爭的經過與歷史，更重要的是爭戰的原則: 

依靠順服他們的統帥，萬軍的耶和華；「是否肯聽從耶和華藉摩西吩咐他們列祖

的命令」(三 4b)。 

然而，以色列人交出的成績卻是不及格。經文說，(以色列人) 娶他們(迦南

人)的女兒，將自己的女兒嫁給(迦南人)的兒子，並事奉他們(迦南人)的神明。

以色列人與迦南人結為親家，生活上也受到迦南文化及信仰的影響，這些事後來

成為當時以色列民揮之不去的夢魘，也困擾他們的信仰及生活，成為造成「士師

循環」的主因。 

四、對現代信徒的啟示 

以色列人在信仰的傳承上出了問題。2:10 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後，下一代的人

卻不知道上主以及他為以色列人民所做的一切事。面對年輕一代信仰傳承的問題，

富勒神學院的查普曼克拉克教授跟他的同事合寫了一本書叫做「甩不掉的信仰」。

這本書探討如何幫助年輕人建立一個健康、恆久的信仰。中文譯本的序言中，作

者提出了幾項呼籲: (1)教會領袖必須在神學思維上委身並重視整體社群；(2)年

輕人可以提出疑惑，甚至表達不受歡迎的意見；(3)父母邀請其他成人作「共同

家長」（co-parents），一同參與孩子的生活；(4)對父母而言，活出信仰（「活出」

真實、活躍的信仰）是影響孩子「信仰傳承」 的最主要因素。作者提醒基督徒

父母，孩子的信仰不能如法炮製地外包給機構或教會中的牧師。身為父母，對孩

子的信仰影響重大。當然，教會，作為一個信仰群體，也必須一起來負責信仰的

傳承。 

摩西對以色列人叮嚀。「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！耶和華－我們上帝是獨一的主。

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愛耶和華－你的上帝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，

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。無論你坐在家裏，行在路上，躺下，起來，都要談論(申

命記四:4-7)。家庭的教育，信仰的傳承，本來是神吩咐以色列人應該做的事。聽

說一個猶太教信徒，每年至少要把舊約中的五經讀一次。這樣的教育，不僅是知

識的傳授，也是使這些猶太子孫不致於忘記他們自己是什麼人，及應該如何實踐

聖經故事中的教導。 

聖經的「故事」讓我們看到信仰的實踐，需要藉著對神的信靠跟順服。亞伯

拉罕的兒子以撒及孫子雅各雖有不同的人生經歷，也唯有親身經歷上帝，才能認

識這位又真又活得神。我相信亞伯拉罕每到一地，就築壇敬拜及順服守約的榜樣，

必然深深影響他們的信仰與生活。因此，上帝不只要成為亞伯拉罕的上帝，也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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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為以撒及雅各的上帝。一位學者指出，「認識，不單只是在抽象概念上的知識。

認識神就好像是認識一個人，是同時包含經驗和關係的。」。求神憐憫，讓我們

教導自己的子孫能「認識祂」。 

要避免做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。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是因為

他們崇拜迦南的偶像。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，受當地文化及信仰的影響，也效法

當地人敬拜、事奉巴力(神祉)。這是違反十戒的大罪。當時的以色列人，處於農

牧時代，崇拜這些偶像是因為他們代表現實的利益；例如，雨水充沛、五穀豐收、

六畜興旺或多子多孫。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，為求取當地資源，犧牲個人信仰的

行為，在社會上頗為常見。最近媒體上經常報導選舉活動，但見候選人勤走基層，

參拜各地的宮廟。或許這樣的情景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，為什麼以色列人進迦南

以後，敬拜、事奉巴力的情景。 

值得我們基督徒警惕的是，當人以外在的環境來成為生活的保障及倚靠時，

是否輕忽了對上帝的信靠與對上帝主權的尊重？聖經說，「有人靠車，有人靠馬，

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。」(詩 20-7)。更提醒基督徒，「我們(基督徒)

要因你(神)的救恩誇勝，要奉我們上帝的名豎立旌旗。願耶和華成就你一切所求

的！」(詩 20-5)。神的名、神的救恩、神的旌旗才是我們的依靠，得勝的根據。 

身處資本主義社會，個人主義盛行的時代，要極力避免讓「自我」成為個人

的另一尊偶像。當人以自我利益為優先，以自我的實現為首要，以滿足自我的慾

望為前提時，「自我」就成為個人的神。當代人競相敬拜、服事的偶像，他的名

字叫，「只要我喜歡又有什麼不可以」。這時候，自己就成為自己膜拜的神祉。士

師記告訴我們，這種無法叫人無法得到滿足的偶像崇拜，最終的結果是陷入惡性

循環，跌落「自我」的神壇，走向自我的滅亡。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警告我們，「一

個人不能服侍兩個主；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服

侍上帝，又服侍瑪門。」(太六 24)。 

五、結論 

今天的經文讓我們看到一位守約施慈愛，也是信實公義的上帝。縱然以色列人不

斷地悖逆與偏離神的道，信實的神卻始終信守祂與以色列人所立的聖約，不斷給

以色列人悔改、歸回的機會。然而，既使在神的拯救與幫助之下，以色列仍然要

為自己不斷犯罪的結果付上代價，這也提醒我們上帝的公義。恩典的上帝，願意

給人機會，就像那位浪子的父親。重點是浪子必需願意悔改。士師記中的以色列

人，多次的回頭，但是沒有悔改。他們被迦南化了；信仰世俗化，失去屬神子民

的價值觀，生活隨波逐流，陷入沉淪與拯救交替的「士師循環」中。士師記的作

者對士師時代的最後評價就是，那時，以色列中沒有王，各人照自己眼中看為對

的去做。一個混亂、動盪的時代。 

上帝沒有趕出迦南人，一則是對色列人的懲罰，也是給以色列人機會。就像

經文所說，「為要藉此考驗以色列是否肯謹守遵行耶和華的道，像他們列祖一樣

地謹守。」(22)。大能的上帝不是不能趕出迦南人，也不是不能滅絕以色列人因

為他們忤逆背約。相反地，上帝如同新約中「浪子」的父親，期盼他的百姓能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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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、悔改，重新與祂建立關係。愛子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，十字架上的犧牲流血

贖罪就是「神就是愛」的最具體表現。 


